
附件3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会员代表产生办法（草案）

根据《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章程》，为充分体现会员的权利，反映会员诉求，代表会员意愿，确保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特制定本办法。

一、会员代表应具备的条件

（一）会员单位加入协会一年以上；
（二）积极参加协会活动，履行会员义务，按时交纳会费；
（三）具有行业、地域和机构代表性；
（四）会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五）能够出席会员代表大会，履行代表义务。
二、会员代表的权利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审议会员代表大会各项议案、报告或其他议题；
（三）参加会员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和罢免；
（四）提出对协会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五）会员代表大会规定的其他权利。
三、会员代表的义务

（一）遵守协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
（二）出席会员代表大会，履行会员代表职权；
（三）会员代表大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会员代表的产生
（一）协会第六届理事代表及第七届侯选理事代表可直接申请为本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二）根据会员入会的时间、行业影响力、社会公信力、产业区域性、协会活动参与度等条件与特点，进行广泛遴选。

（三）遴选程序：

1、请符合代表条件的会员在线自愿申请；

2、协会秘书处根据会员申请进行资格审查；

3、广泛征求意见后确定代表名单并公布。

五、其他

理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协会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本会利益，对利用理事职权为机构或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违反协会规定、传播不良信息的将取消理事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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